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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警示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 

收到日期：2019年 10月 14日 

生效日期：2019年 10月 8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1、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资金。 

2、签订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合同对外支付大额资金。 

3、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 

4、定期报告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股东及其关联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1）关联方珠海横琴科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科汇”）长期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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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占用公司资金。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横琴科汇占用公司资金 1000 万

元。于 2019年 5月 22 日前分批全部归还。 

（2）关联方金湾区金碧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金碧建材”）长期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2018年 1月 3日至 5日，公司向金碧建材转出资金共计 2500 万元，

2018年 12月 28日收回 900万元，余款 1600万元于 2019年 5月 27日前分批收回。 

（3）关联方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凝”）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2019年 5月 21日至 27日，公司向武汉中凝转出资金共计 2600万

元。截至 2019年 7月底，武汉中凝仍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2600万元。 

（4）关联方珠海市励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仁投资”）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向励仁投资转出资金共计 802 万元，2019

年 7 月 11 日收回占款 232 万元。截至 2019 年 7 月底，励仁投资仍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 570万元。 

上述行为均已构成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且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

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 

2、签订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合同对外支付大额资金。 

（1）2018年 1月 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国佳新材湖北环保凝胶产业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凝胶”）与珠海市香洲嘉鹏贸易商行（以下简称“香洲嘉鹏”）

签订《凝胶材料市场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香洲嘉鹏为湖北凝胶生产的水凝胶

材料提供市场开发服务。湖北凝胶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向香洲嘉鹏预付资金共计

850万元，后于 2018年 12月 28日收回。 

（2）2019年 1月 3日，湖北凝胶与珠海市吉大安邦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吉

大安邦”）签订《新型树脂材料市场推广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吉大安邦为湖北凝

胶生产的新型树脂材料提供市场推广服务。湖北凝胶于同日向吉大安邦预付资金

共计 1000万元，至 2019 年 7月底尚未收回。 

上述行为均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且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违反了《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3、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 

公司会计政策规定，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为“国内销售在客户收货并

取得相关签认凭证后确认收入”。抽查发现公司主要客户广州森喆堂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森喆堂”）2017 年度、2018 年度相应收入类会计凭证中，缺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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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签收或验收的原始凭证；公司收入的确认与客户货物签收或验收信息资料未

能建立清晰的对应关系。公司财务核算存在收入确认不谨慎、确认依据不充分、

内部控制薄弱等问题。 

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四条的规定，违反了《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4、定期报告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1）定期报告对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情况的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公司 2017年半年报、年报，2018年半年报、年报中未真实、未准确披露公司存在

股东及其关联占用公司资金的有关情况，相关定期报告存在涉及资金占用信息披

露不真实、不准确的问题。 

（2）定期报告涉及主要客户情况的信息披露不准确。2018年年度报告中，报告

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与立信所在年报审计中审定的五大客户收入情况不符，公司

经审定的前五大客户依次为福州惠誉贸易有限公司、森喆堂、丰沃达医药物流（湖

南）有限公司、杭州惠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伊丽丝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应

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953.71 万元、805.10万元、578.63 万元、448.33万元、416.82

万元，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涉及前五大客户的排序与销售金额等相关信息披露存

在不准确的情形。 

上述两项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等规定。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公

司予以警示。公司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规范履行决策程序，督促相关股东及关联方尽早偿还占用资金，杜绝此类问题再

次发生。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三、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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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公司在积极整改，本次处罚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处罚对公司财务方面无重大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将加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进一步健全内

控制度，提高全员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 

2、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相关股东及关联方尽早偿还占用资金。 

3、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加强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强化内部问责，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83 号）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16日 


